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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乡规划法》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的

城乡发展建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

，上升到2006年的43.9%.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一些地区

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城市群。1978-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由193

年增加到656个。城市等级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城

市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40个增加到140个，中等城市

从60个增加到230个，小城市从93个发展到286个。从城市发展

的趋势看，呈现出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一些地方出现

了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冀”等城市密集地区，其经济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 

二是国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建设基本上由政府

主导的一元化投资体制，向现阶段政府、社会多方参与的多

元化投资体制转变。土地使用制度由单一的政府划拨方式，

向土地出让方式（招、拍、挂）占主体的有偿使用方式转变

。加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等，都对城乡规划

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小城镇发展呈现新局面，建制镇

内涵发生了本质变化。1978年我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这些

镇以县城镇和工矿城镇为主，其经济社会结构和小城市相似

，与周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联系相对较弱。到2006年，建制镇



数量已达17645个，新增的建制镇大多由原乡建制发展而来，

是一定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并正在发展成为以为

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工矿开发等多种产业为依托的、各具

特色的新型小城镇，并在事实上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或

者农村所无法替代的。 四是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我国目前进

入城镇务工的农民已超过1亿人。由于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原因

，其绝大多数户口在农村，工作生活在城镇，即在保留农村

宅基地和承包经营土地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各种待遇与市民

相差较大，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学者称之为“

准城镇化”的现象。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

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就

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

化健康发展。 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法》），1993年国务

院颁布了《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标志着我国城

乡规划工作已进入了法制化轨道，形成了依法进行城乡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管理的基本制度。这对于加强城市、村庄和集

镇的规划、建设与管理，遏制城市和乡村无序建设、破坏生

态环境等问题，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系的逐步建立，城乡规划作为保障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



重要公共政策，其原有的管理体制、机制遇到了一些新的问

题，原有法律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第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的联系

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城市

和乡村的发展日益交融，互为影响，但原有规划管理制度是

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就城市论城市，就乡村论乡

村，这种规划制定与实施模式已经不适应城乡统筹的需要，

影响了城乡协调健康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 第二，原有城市规划仅考虑单个城市的发展，没有从更广

泛的范围内统筹考虑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和城镇体系布局的

优化，从而出现区域性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的浪费

和城镇体系布局的不当。 第三，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扩大城

市规模，圈占土地，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不重视资源保护的现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

乏充分的社会参与和专家论证，对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

，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变更规划，甚至无视规划进行建设活动

。这些现象反映了在城乡建设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

。 第四，乡和村庄规划管理薄弱，村庄建设散乱，既浪费了

土地资源，又破坏了人居环境。部分乡、村庄没有规划，一

些乡规划、村庄规划盲目模仿城市规划，没有体现农村特点

，难以满足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无法真正实施。 第

五，原有的《城市规划法》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中的规划实施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国

家投资体制改革的需要，亟须进行调整。如，随着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由主要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向主要通过出让

方式取得的转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发放环节和程序也



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第六，原有的《城市规划法》和《村庄

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的法律责任过于原则，对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违法行为未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不够，对违章建筑的处理未作界定，执法机关自

由裁量权过大，现实中以罚代拆现象严重，违法建设行为屡

禁不止。 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城乡规划法律

制度应与时俱进，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规则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及出现的问题

，迫切需要对现行的城乡规划法律制度加以完善。 一是要落

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

系。合理把握城镇化进度，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

农村”和城乡统筹的方针，并在空间资源的配置、发展目标

的协调、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等方面发挥城市对乡村的

辐射带动作用，通过立法，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

式，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 二是要提高城乡规划制定的

科学性，保障规划实施的严肃性。要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目标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等要求作为城乡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按照“

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

要求，改进规划编制工作方式，提高规划编制的质量与水平

；要健全规划决策机制，完善决策程序，加强规划的审查和

审批；要加强对城乡规划的行业管理和建设，严格管理规划

编制机构，实行注册规划师制度，规范规划编制单位和人员

的行为；加大公众参与城乡规划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规划编制、实施的监督

，保障城乡规划的全面、有效实施。 三是要明确城乡规划的



强制性内容，保障社会和公共利益。针对我国城镇化快速发

展过程中的特点，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的重点，应由确定开

发建设项目转变为对各类资源节约利用和对公共利益的有效

保护以及引导公共财政投入到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上。把绿地、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水系、环境保护、主

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等规划内容作为强制

性规定，不得随意修改和调整。同时，城乡规划应坚持以人

为本的原则，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维护社会公平，保障

公共安全。城乡空间布局和建设应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防止大拆大建，解决好关系

群众切实利益的人居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 四是要建立事权统一的规划行政管理体制，保障规划的

全面实施。明确各级政府在组织编制和审批城乡规划、实施

城乡规划方面的权力和责任，各级政府应依法行使各自的规

划管理权、监督权。通过不同层级政府规划事权的划分，形

成强有力的规划行政管理体制，保证城乡规划的有效实施。 

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

规划法》）是从我国国情和各地实际出发，以多年的城市和

乡村规划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 ，借鉴国外规划立法经验，进

一步强化城乡规划管理的具体体现。它的出台，对于提高我

国城乡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权威性，加强城乡规划监管

，协调城乡科学合理布局，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和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